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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7218 号

申请人：李天然，女，汉族，1981 年 3 月 16 日出生，住址：

辽宁省北票市。

被申请人：海南一龄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海南省

琼海市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惠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昆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刘俊林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。

申请人李天然诉被申请人海南一龄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李天然，

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张昆、刘俊林到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

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

年 1 月 24 日至 2024 年 3 月 1 日的工资 5715 元（当庭撤回该项

仲裁请求）；二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补贴 9800 元（其中

培训补助 850 元、入职前 3个月补助 7600 元、入职 3个月后补

助 1350 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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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相关情况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基本情况：申请人入职被申请人，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

合同，劳动合同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4 日，申请人任营销

顾问。被申请人已按劳动合同约定向申请人支付了工资，申请人

当庭撤回第一项仲裁请求。2024 年 3 月初双方劳动关系解除。

二、另查明，广东逆龄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

张祥，股东为张祥、秦玉菠。

三、申请劳动仲裁时间：2024 年 3 月 22 日。

双方有争议的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如下：

一、关于当庭撤回第一项仲裁请求问题。申请人当庭撤回第

一项仲裁请求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，且符合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
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对此本委予以照准。

二、关于补贴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负责粤东区域，根据实际

工作需要到被申请人在不同城市的合作店工作，一龄潮汕服务中

心是被申请人的分公司，分公司的秦玉菠、邵军承诺另外支付申

请人补贴，具体约定为前三个月 100 元/天，三个月后 150 元/

天，均按自然日计发，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，一龄潮汕服务中心

承诺的补贴从未发放过，申请人不清楚一龄潮汕服务中心的商事

登记名称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工资与劳动合同约定一致，秦玉

菠、邵军并非被申请人员工，只是被申请人合作经营店铺的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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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会派营销顾问到合作门店，帮助门店销售，一龄潮汕服

务中心商事登记名称为广东逆龄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，该公司

与被申请人是合作关系。

本委认为，双方庭审所称“一龄潮汕服务中心”并非正式商

事登记主体名称，经查询企业商事登记信息，广东逆龄健康管理

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张祥、秦玉菠，该公司与被申请人分别为

独立法人主体，申请人清楚知悉其入职的是被申请人，并受被申

请人用工管理、安排工作，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申请

人承诺向其支付补贴，不足以证明双方在劳动合同以外另行约定

了补贴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补贴的仲裁请求，于法无

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申请人如与案外人存在其他民事争议，可另

寻法律途径解决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《劳动人事争议仲

裁办案规则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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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

仲 裁 员：周 博

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

书 记 员：关 俊 浩


